德宏州环境保护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汇总分析报告
一、部门（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德政发[2014]91号），环境保护局及下属环境监测站主要职责（1）负责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基本制度。拟订环境保护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拟订重点区域、流域污染防治规划和城乡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并监督实施。（2）负责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监督管理、环境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件、指导协调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环境污染纠纷等问题。(3）承担落实减排目标的责任。监督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及各县市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4）负责提出环境保护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建议，编制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安排计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组织、实施、监督工作。（5）承担从源头上预防、控制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职责。受德宏州人民政府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提出有关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按照规定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6）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大气、水体、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有毒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机动车尾气等污染防治工作，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执法检查。（7）指导、协调、监督生态保护工作。拟订生态保护规划，组织评估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8）负责核安全、辐射安全、放射性废物监督管理。参与核事故应急处理，负责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9)负责环境统计、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定地方环境监测制度和规范并组织实施。组织建设和管理环境监测网和环境信息网。（10）组织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技术工程示范，推动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指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产业发展。（11）负责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交流。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参与处理涉外的环境保护事务。（12）负责指导和协调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方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宣传教育工作，推动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保护。(13）承办德宏州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环境监测站主要职责： 1、认真做好地表水水质监测。严格按照《2015年德宏州环境监测方案》，按计划完成了4个国控、2个省控断面水质、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部分湖库例行监测任务。2、切实加强水质、空气自动站运行管理。目前我州建成2个大气自动站和1个水质自动站，为了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发挥好自动站的监控预警作用，我们定期对气站和水站进行巡视维护和校准考核。3、认真做好降雨监测工作。截至11月15日，共完成芒市降雨监测82次，获有效监测数据984个，上报9期监测报告，全年无酸雨发生。降雨监测为分析大气污染状况和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控制污染途径、方法提供了基础资料和依据。4、有效完成芒市城市区域声环境、城市交通噪声环境质量监测。芒市城市区域声环境布点119个点，城市交通噪声布点18个，对芒市城市区域声环境、城市交通噪声环境质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监测评价。5、完成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点位布设工作。根据环保部及省厅要求，配合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完成了我州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国控点位布设工作，德宏共布设30个基础点位、9个特定点位和2个背景点位。6、全力完成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完成15家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及在线监测比对，其中有12个糖厂、2个城市污水处理厂（芒市、瑞丽）及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共获取522个有效数据，为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环境管理及排污费征收依据。7、积极做好委托服务监测。一是完成伊洛瓦底江盈江段（枯水期）水环境现状、芒市金孔雀大街（芒象路口至木康段）建设工程项目环境现状、西南管道有限公司芒市输油气站饮用水、瑞丽输油气站饮用水、瑞丽市弄岛镇瑞丽江、南畹河水质现状、芒市壹杨KTV噪声、芒市机场噪声等委托监测工作；二是完成了高河一级水电站、挖苦河二级、三级水电站、户撒乡福睿精米厂、盈江昆钢榕全水泥厂2000t/d熟料生产线脱硝工程等项目的竣工验收监测工作。上述监测工作的开展，在环境质量评价、项目验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8、其他监测。积极配合州检察院完成了（芒西线）军分区至法帕道路扬尘监测及报告编制工作；完成了盈江县噪达区创建区域、交通、噪声源监测工作。

2．机构人员情况。

纳入2015年度环境保护部门决算编制单位2个，财政供养人员共93人，其中：环境保护局财政供养人员61人，在职人员49人，退休人员12人。实有编制数37人（其中：行政编制14名，工勤编制2名，事业编制21人），超编人员12人（其中：行政4名，工勤5名，事业3人）；环境监测站财政供养人员38人，在职人员32人（其中高级工程师5人，工程师17人，助理工程师7人，工勤人员3人）退休人员6人。实有编制33人。

3．机构人员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5年编制数比上年增加5 名，财政供养人员比上年增加8人，是公务员、事业人员带编招考录用人员5人，超编调入3人增加，退休人员增加2人，是在职干部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增加。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2015年度，在德宏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环保厅的关心支持下，我局以深入扎实开展“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为契机，狠抓作风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按照年初所确定的工作计划，突出重点、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一是围绕贯彻落实新《环保法》，重点工作持续有效推进。以“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为契机，以环评审批、监察执法和环境信息公开为载体，加强新《环保法》的学习和宣传；二是齐抓共管，强化督查，全力推进污染减排和污染防治工作；三是严把环评审批关，强化项目监督检查工作。全力推进我州重大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服务工作；四是全面加强环境执法监管，确保全州环境安全；五是加强生态州创建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实施6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监管。同时，在项目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仍全面推进生态州建设工作，目前完成全州剩余的39个乡镇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及州级审查工作，今年我州申报国家级生态乡镇6个，省级21个。
二是中缅瑞丽-木姐环境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为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环保合作，加速推进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推动中国瑞丽市与缅甸木姐市创建环境友好城市伙伴关系，应省环保厅姚国华厅长邀请，以缅甸联邦共和国环保与林业部环保司副司长钦迪达丁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到瑞丽开展环境保护交流合作实地考察。双方通报了国家、省和地方为环境交流合作所提出的思路、建议和推进情况，就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缅瑞丽-木姐开展交流合作提出建议，拟定路线图、时间表。通过此次瑞丽考察和交流会谈，双方充分认识到中国瑞丽市和缅甸木姐地区形成一坝两国三城的区域和环境格局，有必要加强双边环境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边境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开创新的局面。
三是坚决贯彻落实新《环保法》，重拳出击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德宏州首例按日连续处罚案件——云南省盈江县榕全经贸有限责任公司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建设项目违法生产。通过此案的成功查处，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极大的惩戒和震慑了心存侥幸和轻视环保的部分违法企业者，坚决维护了新《环保法》以及环保执法队伍的权威，为维护地区环境安全，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参加辐射事故应急演习，初步具备辐射监测能力

根据云南省环境保护厅的安排，我站共派出7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省厅在芒市举办的2015年辐射事故应急演习，全面、高规格完成应急演习预定目标，取得了较好成效，演习得到国家、省、州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我站于2012年加挂德宏州辐射环境监测站牌子，目前，我站配有快速采样与储存系统、手提式γ谱仪、α、β表面污染仪、个人防护等辐射监测设备，已初步具备辐射应急监测能力。

五是以监测质量为核心，强化质量控制与保证

做好应急性监测、污染纠纷仲裁监测工作，建设和谐发展环境。2015年来，配合有关部门完成了后谷咖啡芒市速溶咖啡粉公司废水污染纠纷、盈江昆钢榕全水泥公司噪声污染纠纷、芒市大河水污染（死鱼）应急监测等等监测工作，为环保管理提供了准确的数据。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15年财政安排预算收入2023.41元，其中：环保局财政安排预算收入1526.70万元，与上年预算收入增919.56万元 ，增长151%，主要是争取省级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环境监测站财政安排预算收入496.71万元。

2015年财政预算支出1173.36元，其中：环保局预算支出658.42万元，与上年预算支出减少74.41万元 ，下降10%，主要是厉行节约严控各项业务支出。其中：基本支出425.21万元，与上年支出增长16%，主要是增人及2014年10月调标工资增长。项目支出255.54万元，与上年支出下降30%，环保项目业未实施；环境监测站预算支出514.94万元。

年度执行中调整单位结余结转资金440.52万元，主要是根据德政办法[2015]38号财政收回结余结转资金218.65万元，德政办法[2015]131号财政收回结余结转资金221.87万元。

（二）收入支出执行情况

当年环保局和监测站总收入2095.34万元，其中：环保局总收入1528.71万元（财政拨款收入1526.70万元，其他收入2.01万元），与上年收入增长915.6万元 ，增长149%，主要是争取省级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监测站总收入566.63万元。环保局和监测站经费总支出1264.31万元，其中环保局支出680.75万元，与上年支出下降50.18万元 ，下降7%，主要是环保项目业务支出减少。监测站支出583.56万元。基本支出425.21万元，与上年支出增加57.09万元，增长16%，主要是增人及2014年10月调标工资增长。项目支出255.54万元，与上年支出减少107.28万元，下降30%，主要是项目支出减少，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及各项业务支出。
2014年和2015年收入对比：2014年财政拨款收入607.14万元；2015年财政拨款收入1526.70万元，2015年比2014年财政拨款收入增长919.56万元。2014年其他收入5.97万元；2015年其他收入2.01万元，2015年比2014年其他收入减少3.96万元。

2014年和2015年支出对比：2014年项目支出362.82万元；2015年项目支出255.54万元，2015年比2014年项目支出减少107.28万元。2014年基本支出368.12万元；2015年基本支出425.21万元，2015年比2014年基本支出增长57.09万元。

1．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1）预、决算差异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名  称
	预算数
	决算收入
	决算支出
	支出差异
	支出差异率
	收入差异率

	1
	基本收支
	315.18
	392.01
	402.87
	87.69
	22%
	20%

	2
	项目收支
	270
	1134.69
	255.54
	-14.46
	-6%
	76%

	合  计
	585.18
	1526.7
	658.41
	
	
	


（2）差异原因分析

基本收支情况:基本收入预算与决算支出差异增收87.69万元，增长22%，与决算收入增长20%，增长主要是当年人员增资和2014年度工资调整标准增收经费；项目收支情况:项目收入预算与决算收入减少14.46万元，下降6%，主要是项目支出减少，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及各项业务支出，与决算收入增长76%，是争取省有环保专项资金项目。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表（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代码名称
	本年收入
	占收入率
	本年支出
	占支出率

	1
	2010499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8
	0.5%
	
	

	2
	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6.5
	2%
	27.44
	4%

	4
	2110101
行政运行
	307.6
	20%
	307.6
	5%

	5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61.59
	4%
	61.59
	9%

	6
	211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6.68
	2%
	31.13
	5%

	7
	2110199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100
	7%
	100.55
	15%

	8
	2110204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20
	1%
	9.07
	1%

	9
	2110299
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
	412.44
	27%
	
	

	10
	2110306
辐射
	30
	2%
	
	

	11
	2110307
排污费安排的支出
	136.47
	9%
	68.26
	10%

	12
	2110399
 其他污染防治支出
	40
	3%
	15.35
	2%

	13
	2111101
环境监测与信息
	310
	20%
	
	

	14
	2111102
环境执法监察
	14.6
	1%
	14.6
	2%

	15
	2119901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2
	0.1%
	22.33
	3%

	1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2.83
	1%
	22.83
	3%

	合计
	1528.71
	
	680.75
	


3．重点经济分类支出执行情况

（1）州环保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2014年度支出
	2015年度支出
	增减量
	增减率

	1
	因公出国（境）
	5.56
	0
	-5.56
	-100%

	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5.11
	25.95
	0.84
	3%

	3
	公务接待费支出
	14.42
	13.68
	-0.74
	-5%

	合计
	55.03
	39.63
	-15.4
	-28%


（2）州环保局会议费支出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2014年度支出
	2014年度支出
	增减量
	增减率

	1
	会议费
	11.19
	7.5
	-3.69
	-33%

	2
	培训费
	0.19
	
	
	-100%

	合计
	14.01
	7.5
	6.51
	-46%


（3）州环境监测站“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可进行上下年对比、预决算对比，人均支出情况分析。

	项目
	年初预算数
	当年决算数
	上年决算数
	较上年增减数
	较上年增减%
	较年初预算增减数
	对比变动原因

	栏次
	1
	2
	3
	4=2－3
	5=4/3×100%
	6=2－1
	8

	一、公务接待
	　
	　
	　
	　
	　
	　
	　

	1．人次数（人）
	
	775
	330
	445
	134
	
	

	2．经费支出（万元）
	5
	4.76
	6.3
	-1.54
	24.4
	-0.25
	

	二、公务用车
	　
	　
	　
	　
	　
	　
	　

	1．编制数（辆）
	6
	6
	6
	　
	　
	　
	　

	2．实有数（辆）
	7
	7
	7
	　
	　
	　
	　

	3．运行经费（万元）
	8.5
	19.84
	19.4
	0.44
	2.3
	11.34
	


2015年监测站无会议费支出。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1.资金来源、资金性质结余结转情况，特别是项目经费结余情况。上年结余1084.62万元，收入1528.71万元，支出680.75万元 年末结余1932.57万元。

2.单位结余结转情况。

经费结转结余2471.92万元，其中环保局经费结转结余1932.5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长27%。主要是上级拨入环保项目及补助工作经费，项目实施工作开展延续至2016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大于零余额账户，主要是德宏州环保监测执法业务用房建设项目未结算，预付款1046.32万元，存在的结转结余。环境监测站经费结转结余539.35万元。

3.结余结转规模较大的原因分析。

环保局项目结转结余1932.57万元，主要一是德宏州环保监测执法业务用房建设项目未结算，预付款1046.32万元，存在的结转结余，占结转结余54%。二是上级补助收入各项业务项目正在开展，并延续至2016年度，存在的结转结余。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年末资产4189.14万元，比上年增长66%，其中：负债0万元，比上年减少100%，净资产4189.14万元，比上年增长66%。主要是购置环境监察、辐射等专业设备及未实施项目结转结余增加。
（一）资产负债结构情况

年末总资产4189.14万元，其中：银行存款193.39万元，财政应返还额度1041.93万元，其他应收款1246.32万元，固定资产1708.50万元。负债0万元。净资产4189.14万元，其中：固定基金281.35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1427.15万元，财政拨款结转2288.25万元，其他资金结转结余166.75万元。

（二）资产负债对比分析

年末资产4189.14万元，比上年增长66%，其中：固定资产原价增长17%，购置环境监察、辐射等专业设备。负债0万元，比上年减少100%。净资产4189.14万元，比上年增长66%，主要一是固定资产原价增长17%，购置环境监察、辐射等专业设备，二项目结转结余未实施占结转结余46%。
四、本年度部门决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

（一）德宏州环保局财务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制度》《财务规则》相关制度，组织开展州本级预算执行财务核算工作，工作认真组织决算工作，做到手续完备、程序符合规定，内容真实完整，数字准确、账目清楚、账表相符，真实反映财务收支状况，为领导提供财务信息。
（二）州环保局严格执行信息公开管理规定，按照决算公开要求，对批复决按规定进行公开。

2016年9月20日



